
【竞争性磋商】 中化能源泉州石化2023年乙烯裂解装置废碱脱硫剂和拮抗剂框架协议/3412-PS202304265585采购公告

 
中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部、二级经营单位及所属企业集中采购的实施单位，现就以下项目进行采购，兹邀请
合格的报价人参加报价和谈判。 
1．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中化能源泉州石化2023年乙烯裂解装置废碱脱硫剂和拮抗剂框架协议。 
1.2项目编号：3412-PS202304265585  
1.3采购内容：中化泉州石化2023年乙烯裂解装置废碱脱硫剂和拮抗剂框架协议，废碱脱硫剂预估数量约210吨、拮抗剂180吨（实际采购数量以采
购订单为准）。详见第四章《技术要求》。 
1.4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1.5要求交货期：2023年4月30日前具备交货条件。具体时间以采购人书面通知为准。 
1.6交货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东桥镇泉州石化厂区或采购人指定地点。 
1.7通过本次采购，将按报价人的综合排名选取前2家分别签订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框架协议有效期为自双方签署之日起一年内有效。采购人对签署
的《框架协议》内报价人的实际采购量不作任何保证，采购人优先向第一成交人下达采购订单，如第一成交人不能及时交货、或出现货物及相关服
务质量问题，则采购人将向第二成交人下达采购订单，每一批次采购的具体数量及交货时间以采购人向成交人另行下达的书面《采购订单》为准
，成交人不得因实际采购数量的调整而向采购人提出索赔。 
2．《采购文件》获取 
2.1获取时间：2023年4月27日13:30至2023年5月5日下午17:00。采购文件获取：请登录中化能源SCM集采平台（https://scm.sinochem.com/）获取
电子版采购文件。首次使用SCM集采平台的潜在供应商需先进行网上注册（免费），支付平台适用及技术支持费并上传支付凭证后，可下载采购文
件。具体操作详见门户页底端操作指南。 
2.2平台使用及技术支持费人民币500.00元整，潜在供应商于售标截止期前采用以下两种支付形式： 
1）聚合码扫码支付：个人微信或支付宝扫码； 
2）惠采购支付：公对公银行转账； 
注意：扫码支付后，不要再重复扫码支付，若重复扫码支付成功，重复支付费用不退。 
3．《响应文件》递交 
3.1截止时间：2023年5月9日北京时间9:00时，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拒绝接收。 
3.2递交方式： 
线上递交。报价人需登录中化能源SCM集采平台（https://scm.sinochem.com/），线上录入报价并提交电子版响应文件。 
4．评审安排 
4.1评审时间：2023年5月9日北京时间X:00时或同接收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4.2评审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东桥镇泉州石化物资装备中心楼204会议室（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5．报价人资格要求 
5.1报价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单位或其他组织（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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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加盖报价人公章）。 
5.2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不得同时报价；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和/或控股公司不得同时参加报价。 
5.3信誉要求： 
A．2020年1月1日至今，报价人不存在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不存在进入清算程序，或者被宣告破产，或者
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其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未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证明材料：报价人需提供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报价人公章的承诺书； 
B．2020年1月1日至今，报价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且未被“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明材料：报价人需提供“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
”（http://www.gsxt.gov.cn/），截图加盖报价人公章并装订在响应文件中。 
C．报价人未被列入中国中化报价人黑名单库（名单以接收截止时间为准）； 
5.4业绩要求： 
报价人或报价人所投产品制造商应为专利商认可或2018年1月1日至今至少具有3项为10吨/小时规模以上的废碱液常温常压催化氧化处理脱硫剂及拮
抗剂的成功应用业绩。（需提供相应销售业绩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含合同封面、项目名称、合同签章页、供货范围表（包含物资名称、规格型号等
信息），如不能体现规模及成功应用时间，报价人须提供其他证明文件加盖报价人公章。使用报告需体现使用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并加盖报价人
公章）； 
5.5资质要求：报价人必须是制造商或制造商授权的代理商，如为代理商报价，需提供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函（授权函说明详见第
五章）复印件加盖报价人公章并装订在报价文件中，否则其报价将按无效处理。 
5.6对联合体的要求：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以上5.1-5.6为“否决项”，达不到要求其响应文件将被否决。 
 
6．联系方式 
采购人 中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邮寄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工业区内（东桥镇）泉州石化厂区临建A区 
邮编 362103 
联系人 王鹏 
联系电话 18965550326 
电子邮件 wangpeng22@sinochem.com 
平台技术支持 SCM平台客服电话：4008188227转2。 
监督部门 中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纪检与风控合规部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西铁营中路2号院佑安国际大厦5层中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纪检与风控合规纪检岗 
邮编 100069 
举报电话 010-57392945 
举报邮箱 nykjxfjb@sino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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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签章） （此处签名）


